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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   結   書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參加「屏東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聯合甄選」，保證無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」第28條之情事。如有不實，除願負全部法律責任外，並同意取消錄取資格；如已聘用，同意無條件解聘，絕無異議。
        


    此致
屏東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
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電話：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1   年   7   月　  　日
[bookmark: _GoBack]
2

